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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理院办字〔2022〕3 号

关于做好学生自愿提前离校返乡等相关

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，为更好地保护学生生命安全和身

体健康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要求，经学校研究，现就学生自愿

提前离校返乡及期末相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

一、自愿离校返乡的申请时间及要求

1.自即日起，学生可自愿申请提前离校返乡。

2.申请离校返乡流程：

（1）学生提前了解目的地疫情形势和防控管理规定，合理

安排返乡事宜；

（2）学生离校返乡前需经家长知情同意后，向所在学院提

出申请，并填写《学生自愿提前离校返乡安全承诺书》及《学

生离校家长知情同意书》（请见附件 1、2），经审批同意后方

可离校；

（3）学生须严格落实“家--校”两点一线离校返乡，途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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佩戴好口罩，全程做好个人防护措施，若出现异常情况应立即

向所在学院报告；

（4）学生返乡后应立即向所在学院报备，并按要求遵守属

地疫情防控规定，进行健康管理；

（5）各二级学院须将学生返乡情况建立台账，并及时向学

生处报备；

3.申请自愿离校返乡的学生，在下学期开学前未经学校批

准不得提前返回学校。具体开学时间另行通知。

4.各二级学院要主动关心学生，为学生离校提供方便，指

导学生办理相关离校手续和做好返乡途中个人保护，引导学生

服从所在地疫情防控统一管理。

二、期末教学工作安排

1.教务处和各二级学院要根据学生离校返乡情况，统筹调

整教学方式。要坚持离校不离学。离校人数较多的班级，要组

织开展线上教学活动。

2.教务处和各二级学院要根据需要调整教学时间。2022 年

12 月 24 日前要完成教学任务，2022 年 12 月 30 日前完成期末

考试工作。

3.离校返乡的学生，考试统一安排在下学期开学初。

三、期末疫情防控安排



3

1.各部门要做好师生的疫情防控与安全教育工作。尽量减

少不必要的出行，少聚集，戴口罩，保持社交距离，做好个人

防护。确有必要离开湘潭的学生，需履行请假手续。

2.保卫科要按照“宽出严进”的要求，严把校门关。对湘

潭市范围内活动的师生，凭绿码入校；对有长沙、株洲行程的

师生，凭绿码和 48 小时核酸通行；对长株潭以外地区的人员，

没有特殊情况的，不得入校。所有出现红、黄码等异常情况者

不得入校。如遇湘潭市防疫政策调整，按新的防疫政策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

1.湘潭理工学院学生自愿提前离校返乡安全承诺书

2.湘潭理工学院学生离校家长知情同意书

湘潭理工学院办公室

2022 年 12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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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湘潭理工学院学生自愿提前离校返乡安全承诺书

姓名： 所在院系及班级：

学号： 身份证号：

因目前省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，经父母（监护人）同

意，现本人申请离校返乡，返乡目的地为：

（填写详细地址：省-市-区/县-街道小区门牌号等）。

本人承诺：

一、服从学校离校返乡相关工作安排及要求，坚决执行“家

-校”两点一线闭环离校返乡，决不隐瞒个人行程或者在返乡途

中参与其他非法活动。

二、在返乡途中将全程正确做好个人防护，注意交通安全

及人身财产安全，严格遵守学校所在地、返乡目的地的各项疫

情防控政策，配合落实好相关疫情防控举措。

三、在返乡途中保持与学校、与家长密切联系，抵达返乡

目的地第一时间向学院报备，返乡后继续居家认真完成教学要

求。

四、服从离校后未经学校批准不擅自返校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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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承担因提前离校返乡对课程学习或自主报考的其他全

国性考试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。

如本人未遵守以上承诺，发生安全事故或造成涉疫情风险，

愿意承担相关责任。

以上内容经本人、辅导员、学院、学生处签字盖章后方可

生效。

承诺人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
辅导员审批：

年 月 日

学院审批：

年 月 日

学生处意见：

年 月 日

（说明：本承诺书一式两份，学生处及所在学院各执一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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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湘潭理工学院学生离校家长知情同意书

姓名： 所在院系及班级：

家长姓名： 身份证号：

联系电话： 。

本人知情学校关于学生提前离校返乡的相关工作及要求，

经本人同意， （学生姓名）申请离校返乡，返乡目

的地为： 。（填

写详细地址：省-市-区/县-街道小区门牌号等）。

本人将认真履行监护人职责，督促 （学生姓名）

切实遵守其本人签订的《学生自愿提前离校返乡安全承诺书》

中的各项承诺，并积极配合学校做好相关学生教育管理工作。

若因 （学生姓名）未遵守相关承诺，发生安全

事故或造成涉疫情风险，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。

家长签名：

年 月 日

（说明：本承诺书一式两份，学生处及所在学院各执一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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